仙霞高级中学困难学生减免制度
一、减免项目：

 1、学杂费减免：初中80元，高中900元，有半免、全免。
 2、起始年级校服费减免。

 3、午餐费减免。

 4、春秋游费减免。

 5、保险费减免。

注：①有关减免的各项费用由学校或社会赞助方提供。

②学校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酌情减免项目。
二、减免费用来源：

 1、学生学杂费减免。

 2、学校帮困基金。

 3、社会赞助。

 4、学校专项募捐。

三、具体步骤：

 1、须有《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》证明。

 2、《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》名单由政教处提供给年级组长。

 3、班主任讲解受助步骤、范围、对象：

a、家长、学生提出申请，共同签名；

b、班主任以申请报告为依据，向年级组长领取学生减免申请表；

c、学生、班主任、年级组长分别认真如实填写有关内容与意见（班主任必须对申请受助学生进行家访，以了解和核实情况）；
d、年级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结点，将受助申请交政教处审核并拟定初步意见，交校长室审批；
每份受助申请含：①社会援助证明；②申请报告；③申请表。
e、政教处发放减免费用领取通知单，由家长凭减免费用单据和学费交纳收据到财务室领取。

注：考虑到家长和学生的要求，班主任不得公开宣布受助名单（包括：《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》的学生、受助名单及数额）
四、减免申报时间：一般在学年度的9月和次年的3月

五、受助原则：

    依次为：烈士子女、孤儿、学生重病、父母双残、父母重病住院、父母亡一、父母单残、父母双下岗（确认）、父母离异且监护人下岗。
注：班主任家访时，家庭饲养宠物、家长使用手机、住房装修较高级，一般不在考虑之列；学生经常买零食、上网、使用手机、购买豪华自行车等一般也可不予考虑，但要视学生的教育改正情况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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